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御 用 大 律 師 Lord Lester 於 原 訟 庭 陳 詞  

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 

 

 
代 表 立 法 會 的 御 用 大 律 師 Lord Lester 在 原 訟 庭 表 示 ， 申 請 人 鄭

家 純 及 梁 志 堅 就 立 法 會 專 責 委 員 會 的 權 力 提 出 的 司 法 覆 核，不 但 對 香

港 的 管 治 方 式 提 出 了 直 接 質 疑，亦 是 對 “ 一 國 兩 制 ” 的 基 本 概 念，以

至 保 留 原 有 法 律 和 慣 例 做 法 的 基 本 延 續 性 提 出 直 接 質 疑。藉 着 這 項 質

疑 ， 申 請 人 尋 求 中 斷 這 方 面 的 延 續 性 。 他 指 出 ， 申 請 人 的 目 的 是 削 弱

立 法 會 作 為 本 港 代 表 公 眾 作 出 監 察 ， 並 要 求 政 府 問 責 的 機 關 的 作 用 效

能 ， 並 制 約 及 損 礙 立 法 機 關 確 立 已 久 的 權 力 。  
 
御 用 大 律 師 Lord Lester 在 司 法 覆 核 案 第 二 天 聆 訊 陳 詞 時 說：「 申 請

人 現 時 所 謀 求 的 將 會 等 同 於 司 法 褫 奪 立 法 會 的 權力、特 權 和 職 責：這是

為 了 一 宗 沒 有 理 據 的 案 件 而 使 立 法 與 司 法 權 力 之 間 出 現 不 必 要 的 分 化

鬥 爭，結 果 會 令 本 港 代 表 公 眾作 出 監 察 的 立 法 機 關 受 到 箝 制，削 弱 其 獲

取 資 料 、 要 求 政 府 問 責 ， 以 及向 公 眾 提 供 資 料 和 意 見 的 能 力 。 」  
 
御 用 大 律 師 Lord Lester 強 調 ， 在 有 關 法 律 程 序 提 出 的 事 宜 ， 對 立

法 會 及 其 委 員 會 能 以 符 合 公 眾 利 益 的 方 式 有 效 運 作 造 成 極 度 重 要 的 影

響。基 於 錯 誤 理 解 而 指 專 責 委 員 會 行 事 超 越 其 職 權 範 圍，是 立 法 會 主 席

及 立 法 會 本 身 在 適 當 時 候 須 處 理 的 事 宜 。  
 
他 又 指 出，申 請 人 就 目 前 就 有關 梁 展 文 先 生 離 職 後 從 事 工 作 事 宜 及

規 管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離 職 後 從 事 工 作 的 委員 會 提 出 質 疑。他們 意 圖 確 立 一

點，就 是 立 法 會 授 權 其 委 員 會 行 使《 立法 會（ 權 力 及 特 權 ）條 例 》下 的

傳 召 證 人 權 力 與 《 基 本 法 》 抵觸 ， 因 此 無 效 。 該 條 例 自 1985 年 起 生 效

至 今 。  
 
御 用 大 律 師 Lord Lester 強 調 ， 專 責 委 員 會 的 調 查 關 乎 一 項 重 大 公

眾 利 益 攸 關 和 備 受 公 眾 關 注 的 事 宜 。 他 表 示 ：「 有 關 調 查 完 全 關 乎 公 眾

利益 的 事 宜，而 並 不 關 乎 這 些 人 士 的 私 人 事 務 或 商 業 經 營。」他 補 充 ，



現 時 在 法 例 上 及 立 法 會 程 序 中 均 訂 有 保障 規 定，避 免 對 證 人 的 聲 譽 和 個

人 私 隱 造 成 不 必 要 的 損 害，一方 面 的 重 要 原 因 是 要 鼓 勵 人 人 願 意 完 整 地

誠 實 作 供，以 協 助 調 查 工 作，另 一 方 面 亦 是 由 於 有 需 要 公 平 地 運 用 有 關

的 權 力 和 程 序 。  
 
他 表 示，世界 各 地 的 立 法 機 關 存 在 一 個共 通 的 特 色，就 是 它 們 會 透

過 委 員 會 來 運 作，而且 當 要 就 涉 及 公 眾利 益 的 事 宜 進 行 調 查 及 研 訊 時 ，

若 有 需 要 的 話 ， 會 授 權 委 員 會 規 定 有 關 人 士 須 前 來 作 供 。 他 說 ：「 在 過

去 一 個 世 紀 以 來，香港 立 法 機 關 的 委 員 會 制 度 一 直 行 之 有 效，並 在 立 法

會 根 據 《 基 本 法 》 授 權 制 定 的《 議 事 規 則 》 內 訂 明 。 」  
 
對 於 申 請 人 指 當《 基 本 法 》在 1990 年 制 定 時，《 立 法 會（ 權 力 及 特

權 ） 條 例 》 所 訂 傳 召 證 人 的 權 力 從 未 行 使 過 ， 御 用 大 律 師 Lord Lester
回 應 時 指 出，在 此 以 前 立 法 會的 組 成 和 立 法 會 議 員 進 行 工 作 的 委 員 會 制

度 ， 令 立 法 會 傳 召 證 人 的 權 力無 法 由 其 委 員 會 行 使 。 在 1985 年 之 前 ，

立 法 會 議 員 全 是 委 任 議 員 ， 到 了 1991 年 才 有 首 批 經 直 選 產 生 的 議 員 進

入 立 法 會 。 在 1993 年 10 月 13 日 之 前 ， 負 責 監 察 政 府 政 策 及 研 究 公 眾

關 注 事 宜 的 委 員 會 並 非 立 法 會 的 正 式 委 員 會，因此 不 在《 立 法 會（ 權 力

及 特 權 ）條 例 》的 涵 蓋 範 圍 內。在 1993 年 12 月 1 日，立 法 會 通 過 了 一

項 決 議 ， 授 權 保 安 事 務 委 員 會行 使 傳 召 證 人 的 權 力 。  
 
御 用 大 律 師 Lord Lester 表示，《 基 本 法 》的 制 定 者 對 管 治 香 港 的 人

信 任 和 有 信 心，並 讓 他 們 能 以 兼 顧 延 續與 演 變 的 方 式 發 展 特 區，以 體 現

這 份 信 任 和 信 心 。  
 

御 用 大 律 師 Lord Lester 說 ：「《 基 本 法 》 並 非 一 般 的 法 律 ： 它 是 本

港 的 憲 法 文 書 ， 應 與 本 港 的 基 本 法 律 一 併 閱 讀 和 實 施 ， 其 條 文 維 護 立

法 、 行 政 和 司 法 三 權 分 立 ， 以 及 保 障 人 權 。《 基 本 法 》 的 制 定 者 認 識 到

香 港 特 區 需 要 有 一 個 獨 有 的 現 代 憲 制 架 構，也 明 白 到《 基 本 法 》有 需 要

維 持 實 施 至 少 50 年 ， 故 不 能 以 過 度 規 範 的 方 式 訂 明 其 應 如 何 落 實 於 本

港 的 政 制 及 法 律 制 度 。 他 們 亦 理 解 到 有 需 要 賦 予 特 區 充 分 的 酌 情 決 定

權，以 便 訂 立 本 身 的 保 障 措 施 及 原 則，使 立 法 機 關 和 行 政 機 關 之 間，以

及 政 府 的 政 治 分 支 和 獨 立 任 命 的 司 法 機構 之 間 劃 定 重 要 的 分 權 界 限，而

且 制 訂 新 的 保 障 措 施 防 止 濫 權，並 針 對 違 反 在 法 治 社 會 適 用 的 人 權 和 自

由 的 情 況 ， 訂 立 新 的 補 救 措 施 。 」  
 

他 又 表 示，《 基 本 法 》是 一 份 具 有 不 可 輕 易 修 改 地 位 的 憲 法 性 文 件，

這 份 具 靈 活 性 的 文 書，旨 在 配 合 時 代 轉變 和 適 應 環 境 的 需 要。在 詮 釋《基



本 法 》這 樣 性 質 的 憲 法 文 書 時，要採 用 考 慮 立 法 目 的 的 取 向。為 了 達 到

《 基 本 法 》的 目 的，本 地 法 院 已 確 認 須尊 重《 基 本 法 》的 行 文 字 句，不

應 採 用 只 從 字 面 意 義，或從 技 術 層 面，或 狹 義 的 角 度，或 以 生 搬 硬 套 的

方 式 詮 釋 文 意 。《 基 本 法 》 作 為 憲 法 性 文 件 ， 旨 在 經 得 起 時 代 的 變 遷 ，

而 不 會 成 為 本 港 政 制 和 法 律 制 度 的 最 後“ 遺 囑 ”。拘 泥 於 字 面 意 思、墨

守 法 規，以及 恪 守 法 律 實 證 主 義，最 終 會 摧 毀 一 直 以 來 在 具 想 像 力 和 創

意 的 釋 義 基 礎 上 建 立 的 成 果 。  
 

 
完  

 

二 ○ ○ 九 年 八 月 十 八 日 （ 星 期 二 ）  

 

 


